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广外基础教育名师评选、管理与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学校：
为促进我校基础教育学校师资队伍建设，选拔和培育专家型教师，经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将开展首批名师评选工作。现印发《广外基础教育名师评选、管理与奖励办法》，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报名程序
2017年基础教育名师按照个人自愿申请、学校审核资料并推荐、教育集团集中评审的程序。符合条件的教师可下载并填写《广外基础教育名师报名表》，然后交由学校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后由学校签署推荐意见，汇总上报集团教师发展中心。
二、报名时间
请报名老师于10月21日前将报名表和相关资料交至学校。
请各学校完成审核并盖章签署意见，于10月28日将所有材料报送至教师发展中心高宇老师处，同时电子版发送至邮箱：897992025@qq.com。
三、材料要求
申请材料请按照五个评选条件顺序分类整理。

请各学校挂网通知，将文件转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做好宣传和组织报名工作。




附件：1.广外教育集团名师评选、管理与奖励办法
        2.广外基础教育名师报名表



                                     教育集团
                           2017年10月9日


（联系人：高宇，电话：13929561698/36207980）


附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基础教育名师评选、管理与奖励办法


    为提升学校办学质量与水平，促进我校基础教育学校师资队伍建设，选拔和培育专家型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奖励教学名师，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评选参评范围为广外各附校在岗专任教师。
小学阶段科目：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体育、思想品德、科学、国学
中学阶段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地理、历史、生物、音乐、美术、体育
二、评选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二）坚持立德树人，思想引领的原则。要遴选师德高
尚、教育教学思想，教学和科研能力突出的教师。
    三、评选条件
（一）具备相应的评选资格：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系列副高及以上职称；教龄10年以上且在广外各附校从事教学工作3年以上。
（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人师表，无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不良记录；在广外各附校工作期间无教学事故，无旷工现象，无考核不称职基本称职及以下记录。
（三）具有较强示范引领能力：积极承担青年教师培养任务，培养过两名以上青年教师。开设过片区公开课、观摩课、示范课，教学评价高。
（四）具有突出的教学业绩：独立承担一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达到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初中教师胜任并至少进行过该学科循环教学一次以上，小学教师进行过小循环教学（1-3年级或者4-6年级）一次以上。近三年任教班级教学成绩均排名同级同学科前30%（如果是非考试科目，指导学生获得市级及以上竞赛获奖）。
（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近三年来有2篇及以上论文（第一作者）在国内市级以上刊物上公开发表，或有论著、教材1部（排名前三）正规出版，或主持区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研究课题或作为排名前三的成员参与市级以上科研项目。
    四、选拔程序
    （一）个人申报
各学校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申报，提交附件一申请表和其他支撑材料。
（二）学校推荐
    学校审核信息真实性，填写学校意见，然后汇总申报人信息和材料给基础教育教师发展中心。
（三）教学测评
    广外基础教育教师发展中心组织评审委员会，对申报人的课堂教学能力进行测评，并将教学测评成绩作为综合评审的一项重要指标。凡不参加教学测评者，视为放弃。
（四）综合评审
    评审委员会结合教学测评情况和申报人提交材料情况进行综合评审，形成名师建议名单。
（五）审批认定
教育集团对建议名单进行审批，并对通过审批的名单进行合格者公示五个工作日后，再由教育集团发文公布名师名单予以认定和表彰。
    五、名师的职责
    （一）每学期至少承担一次基础教育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培训授课或公开示范课；
    （二）成立名师工作室，开展学科教学研讨、外出学习交流等活动。两年内以工作室团队形式帮扶、指导8名及以上青年教师，关心和指导青年教师成长。（名师工作室相关办法另行制定）
（三）完成一项教育集团委托课题。两年内主持完成或参与完成一项教育集团委托课题，推动广外附校教研水平提高。（委托课题相关办法另行制定）
（四）建设一个辐射集团各附校的网络学校空间，引领教学研究，促进学科发展，逐步扩大工作室影响力。
    六、管理与奖励
    名师聘任期限为两年。
   （一）奖金
1. 凡获评“广外基础教育名师”荣誉称号者，由教育集团给予奖励10000元（含税）/人奖金。
2. 两年期满评审考核工作室业绩，按照优秀、合格等级再给予5000-15000元（含税）的奖励。名师工作室评审考核方案另行制定。
3. 名师所在学校给予一定配套经费。
（二） 其他
    名师在聘期内，完成委托课题、授课、教研等专项工作者，教育集团根据实际情况发放课酬或者经费。教育集团将优先推荐名师外出考察学习、专项培训和出国进修等。
七、附则
1.教学名师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评审一次。两年后，本届已获评的名师可再次申报并按选拔程序评审。如不再参评或再次申报未获评的，本方案中的有关待遇自行终止。
2.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3.此办法由教育集团教师发展中心负责解释。


                             教育集团
                              2017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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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外教育集团名师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籍贯
	
	贴 
照
片

	毕业学校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职称 
	
	获得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来广外附校时间
	
	

	身份证号
	
	QQ
	
	联系电话
	

	近三年
教学
情况
	学期
	学段和科目
	年级/班级
	学校
	效果

	
	
	
	
	
	年级
平均分
	班级
平均分
	学校排名

	
	2014年上
	
	
	
	
	
	

	
	2014年下
	
	
	
	
	
	

	
	2015年上
	
	
	
	
	
	

	
	2015年下
	
	
	
	
	
	

	
	2016年上
	
	
	
	
	
	

	
	2016年下
	
	
	
	
	
	

	补充教学经历
	注：如果上表不能反映进行过循环教学一次，请在此补充填写。



	
近三年
教研情况
	


	近三年
获得奖项、荣誉和承担公开课情况
	

	学校资料审核意见
	（填写资料、信息是否真实？）




                审核人：                     年    月    日

	学校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